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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52R18-2_《事務管理概要(大意)》_修訂表 

【十一版_2018/06/18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128 一、 
一、國有財產局承辦國有財產事物（國有

財產法第 9 條） 

一、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事物（國有

財產法第 9 條） 
 

(更新日期：2019-07-3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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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19/07/17 新增第 128 頁修訂。 

 


